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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的讨论。人工智能利用先进的神经网

络深度学习技术，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创作等领域生成的作品在外观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几乎无异。人

工智能的革命性变革给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阐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引发著作权相关

背景，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品属性问题、作者身份以及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

保护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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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riggered a discussion 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tilizes advanced neural net-
work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o generate works in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tific crea-
tion that are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in appearance from works created by humans. The rev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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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ry cha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copyright law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AI-generated content that triggers copyright, and explores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I-generated content in terms of the issues of the attributes of works, 
authorship, and copyright attribution of generativ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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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逐渐成为创作领域中的新兴力量，其

在著作权领域的应用知识推动了更新换代与共享传播，展现出卓越贡献。然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既带来了丰富的发展机遇，也对传统的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新的冲击。2023 年 8 月 15
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旨在促进该领域健康有序发展与规范化应用。当前，

人类社会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人工智能主要作为辅助工具，依据预设算法进行创作活动[1]。作

品的“作者”身份成为争议焦点之一，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基于人类创作行为而制定的，然而当创作过程

由机器主导时，作品的独创性如何认定、权利归属如何划分、生成内容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等问题尚无明

确法律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风险不仅考验法律保护边界，还涉及到投资者、开发者、所有者

与使用者等多个主体的利益平衡，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因此，注重防范风险，提出适应未来

技术发展的法律保护路径和应对策略对于预防和化解相关著作权纠纷，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

用至关重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著作权问题的相关背景 

在国内，2023 年下半年，北京互联网法院首次审理并裁决了涉及“AI 文生图”的著作权争议案件，

认定通过输入特定词汇生成的 AI 绘图工具产出的图片具备作品属性[3]。原告李某通过开源软件 Stable 
Diffusion 输入提示词生成图片，并发布在小红书平台。随后发现被告刘某在百家号文章中使用了该图片，

且截去署名水印，未获授权，涉嫌侵犯原告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告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

经济损失 5000 元，被告辩称无法确认图片来源，否认侵权意图和商业用途。最终北京法院判决被告赔礼

道歉并赔偿原告 500 元。同年，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生成式 AI 服务”案中，AI 生成内容构成对原

告著作权的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3 年)》报告中，对首个“AI 文
生图”案例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开辟了路径。 

在国外，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司法案例，但法律适用和判例结果并

不统一，尤其是在作品归属、权利主体认定等核心问题上争议较大。早在 2022 年美国版权局受理了一起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申请。该作品《黎明的曙光》是一部由人工智能工具 MidJourney 生成的漫画，

内容由人类设计师卡什塔诺娃操控 AI 完成。在这起案件中，美国版权局最初授予了卡什塔诺娃部分作品

的版权，但后来取消了 AI 生成部分的版权保护[4]，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不符合版权法中的“独创性”标

准，因为作品的创造者必须是人类。这起事件突显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中，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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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核心争议。此外，《纽约时报》首例起诉 Open AI 与微软，指控其在未授权情况下，使用百万篇文

章训练两家公司旗下的自动聊天机器人[5]。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的法律和伦理探讨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

各国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着如何调整和完善现有制度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制

度的保驾护航，同时法律的进步与完善离不开新技术的挑战。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著作权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著作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构

成何种类型的作品；二是如何确认作者身份以及著作权的归属。 

3.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文字、图像、音乐、视频与代码等。当前，生成式人

工智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关键在于“作品”

的形成条件，而形成作品则需满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四个要素。根据 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第三条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

一定形成表现的智力成果 1。按照作品的构成要件，一是具有独创性，二是一定形成表现的智力成果才能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满足这三个构成要件，才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界定。在作品形式方

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所称作品共九类，其中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示意图等等作品；计算机

软件；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同脚注 1)。我国《著作权法》界定作品需具备独创性，然而司法实

践中缺乏明确独创性判定标准，导致独创性认定标准不一。目前理论界通常认为独创性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独立性，付出一定的劳动，由作者自主创作，避免抄袭或剽窃。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原创性的

核心在于是否体现了“二元创作主体”的个性，即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独特性。智能系统通过分析、选择

数据与调整参数，实现内容生成，展现人类心智活动的“无机化”特性及不可预测的“随机性”，彰显

人工智能的独立创作个性[6]。二是创造性，作品需展现作者个性化的选题与设计思想，其判断难度高。

生成式 AI 大模型通过数据学习与训练，虽能产出内容，但多为现有素材重组，缺乏原创性。因此，评估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创造性成为理论界与法律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3.2. 作者身份以及著作权归属问题 

人工智能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独立完成或由人机协作完成。这引发了关于是

否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拟制为“作者”的讨论。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对

于著作权归属权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当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如何确定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著作权归属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中较为争议的问题[6]。 

3.2.1. 作者身份的认定 
长期以来，《著作权法》都是以自然人作为创作主体来构建的，人类被视为无可替代的创作源泉[7]。

根据传统著作权法，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作品分为自然人作品与法人作品。自然人作品指

公民独立创作完成的智力劳动成果。而法人作品则基于三项关键特征：首先，作品展现法人意志；其次，

法人主导并出资组织创作过程；最后，法人需对作品可能引发的问题负法律责任。然而，生成式人工智

能生成的作品并非由人类独立完成，而是在算法和数据集的基础上，通过提示词和机器学习的计算生成

的，并且也难以对创作成果承担法律责任[8]。这种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被视为“作者”是一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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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问题。目前来看，国际上主流观点不倾向于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作品的作者，人工智能

作为没有意识或智力活动的工具，缺乏创作主观意图，也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

未充分覆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将人工智能视为作者缺乏法律基础。因此，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是否构成知识产权客体、其所属权利类型及归属主体，成为界定此类内容法律属性的关键点[9]。 

3.2.2.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能被认定为作者，那么问题的焦点转向人类参与者的角色，即谁应当享有生

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可以有以下几种归属情况： 
第一，使用者作为著作权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用户通过输入提示词、选择参数等方

式参与了作品的生成，发挥了重要的控制作用。因此，使用者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创作意图的一方，应当

享有生成作品的著作权。这种归属方式有利于鼓励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与推广。当开发者将生成式人工

智能推向社会，尤其是社会大众成为付费使用者时，著作权归属问题变得复杂。使用者通常仅通过输入

提示词参与创作，贡献有限，因此，将著作权归属使用者可能忽视开发者在算法、技术上的重要投入，

付费用户可能认为他们应享有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但平台通常只提供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第二，开发投资者或平台作为著作权人。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实质依赖于开发者所提供

的算法和训练模型，因此开发者或平台应当被视为作品的实际创造者，享有著作权。这种观点强调了技

术和算法在创作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使用者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劳动。而投资者并未实际参与创

作，故将其视为著作权唯一拥有者并不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即所有”原则[10]，并且这种模式也

会引发对用户参与创作贡献忽视的争议。 
第三，共同创作模式。在某些复杂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可能是使用者与开发者共同

完成的，因此著作权可以采取“共同创作”的形式归属双方。这种方式虽然承认了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

的技术贡献，保障了使用者的参与权，但是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确立为共同所有，或会影响针对

人工智能生成物原创性的激励机制[11]。 

4. 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的保护策略 

4.1. 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 

首先，调整独创性标准。传统的独创性要求作品反映创作者的个性与创造性，强调作品是人类智力

劳动的成果。然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非直接由人类创作，而是依赖算法和数据。法律应调整独创

性标准，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的人类干预，如提示词、设计思路等，使得具有一定人类控制

和参与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独创性的要求，进而被认定为作品。其次，承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独

立属性。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虽然是基于数据和算法，但它也能够展现独特的表达和创意，尤其是在用

户的引导下，人工智能可能会生成不同于任何已有作品的全新内容。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可以视为独立的艺术或文学表达。这需要立法或司法对 “作品”概念进行扩展，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独立作品属性。再次，设立明确的法律框架。法律可以明确规定哪些类型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够被

视为作品，并为此类作品提供著作权保护。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 3 条界定了作品的范围，建议在该

条增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4.2. 明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的归属 

首先，界定使用者的著作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质性参与创作的自然人主体拥有著作权[12]。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用户通常通过输入提示词、设定参数等方式间接参与创作。一方面，如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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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提示词和操作对最终生成的内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则可以认为用户是作品的主要创作主体，享有

著作权。法律应明确何种程度的用户参与可以被认定为“创作”。另一方面，平台可以通过服务协议规

定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如规定用户对生成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使用权。其次，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完

善。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属性及归属规则，避免不同案件中出现不一致的判决。

立法可考虑根据参与创作的主体、生成内容的类型和使用场景制定不同的归属标准。再次，开发者和平

台对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也有一定的权利主张。平台和开发者可以通过条款规定对生成内容拥有

一定的权利，如保留对内容的商业使用权或修改权，但不拥有完整的著作权。通过明确服务条款来平衡

开发者与用户的利益。此外，明确侵权责任。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内容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平台

应承担部分责任，尤其是在平台没有采取合理的监控或审查措施时。若是用户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

成侵权内容后，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法律应当在过错责任的基础上，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或服务

的提供者增设“避风港”条款，以界定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13]，这有助于推动各方遵守版权法律法规，

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5. 结语 

人类已经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部分规定尚不适应这一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复

杂问题，特别是在作品属性认定、作者身份确立以及著作权归属方面。如何促进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合

法和高效使用，不仅涉及著作权法，还包括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发

展，相关法律制度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和调整。通过立法、司法解释，可为这一技术的发展奠定更加坚

实的法律基础，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著作权保护领域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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